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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 

鄂卫生计生通〔2016〕66号 
 

 

关于开展省外新农合患者来鄂就医 

联网结报试点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各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与财政部《全国新型农村合作

医疗异地就医联网结报实施方案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16〕23 号）

要求，配合做好省外新农合患者来鄂就医联网结报服务工作，

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实行定点就医管理 

    省外新农合患者来鄂就医联网结报实行定点管理。根据医

疗机构技术服务能力、外省患者就医流向和与省级新农合平台

联通情况，于 7月底前择优确定联网结报医疗机构，供外省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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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联网结报医疗机构与相关省份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签订

结算服务协议。 

    二、联通信息系统 

    联网结报医疗机构于 8月底前根据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

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平台联通技术方案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卫办农卫函﹝2013﹞456号）要求，改造医院信息管理

系统数据接口，通过卫生计生专网与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互联互通，

从省级新农合平台接收转诊信息，并按规定上传相关数据。 

    对跨省转诊、住院登记及出院结报信息，做到实时交换。在

院诊断及费用信息原则上要每日上传，出院病案首页信息在患者

出院后 5 个工作日内上传，垫付资金回款申请和拨付信息按月

定期交换。 

    三、规范入院管理 

    联网结报医疗机构要在住院部设置新农合跨省就医专门服

务窗口，为跨省转诊患者提供便利服务，通过我省新农合省级

平台获取患者转诊信息，做好患者身份识别，逐步使用居民健康卡

作为跨省就医参合身份识别的依据。 

    四、完善联网结报机制 

    省外新农合患者经规范转诊至联网结报医疗机构就医，医疗

机构按照协议进行费用即时结算，患者出院仅支付自付金额，新

农合基金支付部分由医疗机构垫付，医疗机构定期向患者参合地

的省级结算中心申请垫付资金回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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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对不具备直接结报条件的联网结报医疗机构，省外参合患者

出院结算时先全额结算费用，联网结报医疗机构在 3个工作日内

向省级新农合平台推送规范化的就诊信息和出院结算信息。患者

参合地新农合经办机构根据联网结报医疗机构推送的就医费用

信息计算补偿费用，并直接汇款至参合患者的居民健康卡或者

银行账户中。 

    五、加强服务管理 

    跨省就医联网结报实行属地化管理，各开展联网结报工作的

统筹地区要加强对联网结报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

的监管，控制不合理费用增长。联网结报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

管理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，优化就医结报流程；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在显要位置宣传跨省就医结报工作的政策；要加强信息公开，

方便参合患者查询和投诉监督。 

    请各市州组织推荐跨省联网结报医疗机构填报《湖北省跨

省联网结报定点医疗机构申报书》，于 7 月 28 日前提交省卫生

计生委新农合办。联系人：曹勇杰（027）87316728。 

 

    附件：湖北省跨省联网结报定点医疗机构申报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19日 

    （政务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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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湖北省跨省联网结报医疗机构 
 

 

申 
 

报 
 

书 
 

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时间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联 系 人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联系电话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 

 

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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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 名 称  

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 

所 有 制 形 式  机 构 类 别  

医 院 等 级  联 系 方 式  

单 位 地 址  

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 (需附复印件) 

2015 年服务省外患者数  

是否开展跨省点对点结算服务  

医 

院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 

(主要包括医院服务能力、医院新农合管理情况、医院与外省开展点对点

结报的情况的介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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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(申报单位印章) 

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签字：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市  州 
新农合 
管理部 
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(单位印章)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(可另附表格说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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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6年 7 月 20 日印发  
 


